
   

1 

 

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

第三屆第三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 

時  間：103 年 04 月 21 日(星期一)中午 12 時~14 時 

地  點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八樓 822 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許理事長雪姬 

出    席：謝常務理事國興、詹常務理事素娟、詹常務理事素貞、 

     陳常務理事儀深、翁理事誌聰、游理事鑑明、林理事明洲、  

     郭理事双富。 

     沈監事懷玉、劉監事澤民、黃監事國琴。 

請   假：王理事志宇、陳理事進金、黃理事克武、陳理事立文、 

     張理事鴻銘、侯理事坤宏、李監事明仁、溫監事文卿 

列   席：吳美慧、丘慧君 

記   錄：丘慧君 

 

一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二、報告事項： 

1. 「口述歷史十大好書徵選活動」推廣情形。 

  報告： 

口述歷史十大好書徵選活動(活動日期為 103 年 2 月 15 日至

6 月 30 日)，業於 1 月 28 日發函團體會員、各地文化局及國

內相關文史院校等 74 個單位協助推廣，迄今回函單位計國

史館、中研院臺史所、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、國家人權館籌備

處、新北市文化局、佛教慈濟基金會、政大臺史所及文化政

研所等，推薦書單累計 55 本。 

  除了佛教慈濟基金會、政大臺史所及文化政研所外，其

他機關單位都是推薦自己單位所出版的書籍，希望日後可以

摒除本位主義，多推薦其他單位好書。 

2. 學者專家填寫「口述歷史專業人士資料庫」情況。(附件一) 

   報告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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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6 日發函敬邀學會及國內從事口述歷史訪談領域的學者

專家計 54 名，目前收到許雪姬、翁誌聰、王志宇、侯坤宏、

林明洲、歐素瑛、陳進金、張美鳳、江志宏及許瑞浩等 

10 名學者寄回資料表單。 

  「口述歷史專業人士資料庫」之建立是因應外界人士常

向學會要求協助提供口述歷史訪談領域專家，以便借重專業

人士辦理相關口述訪談業務，希望秘書能進一步再聯繫名單

中的專家提供，也希望在場的理、監事，能夠盡快填寫資料

表單，交至學會。 

    3.《口述歷史實務手冊》銷售情況，詳見《口述歷史實務手冊》 

   相關表。(附件二) 

    報告： 

《口述歷史實務手冊》自 102 年 11 月 15 日銷售至今共 535

本(中視公司 500 本+讀者 35 本)，贈書 32 本(第 14 屆全國

口述歷史工作會議)，庫存 433 本。但學會面臨劃撥手續費

等相關問題，造成推廣行銷等困擾。 

  在成本行銷方面，《口述歷史實務手冊》編輯印刷成本

為 34.65 元／本，售價 50 元／本，若加上學會負擔讀者

匯款手續費 20 元及寄送郵資 5 元／本；會計行政方面，囿

於收到書款才能開立收據的行政流程，即便學會人士在外

演講時，擬推廣行銷書籍，也因無法事先取得收據，造成

困擾。敬請有行政經驗的理、監事能提供經驗，做為參考。 

    4.「記錄女性的聲音」口述歷史研習營活動報名簡章及報名表。 

      (附件三) 

    報告： 

「記錄女性的聲音」口述歷史研習營，將於 7 月 12 日、19

日及 26 日於北部國史館、中部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及南部

國立台灣文學館等地舉辦三場口述歷史研習營，採收費制，

會員為新台幣 800 元，非會員新台幣 1,000 元，每一梯次參

加人數以 40 名為原則，報名日期為 5 月 2 日~16 日公告招

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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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經由國史館侯坤宏理事及台灣文學館的翁誌聰理事

熱心協助，明台中學與臺史所關係良好，三個單位都願意

提供場地予學會使用，在此深致謝意。若此研習營活動執

行順利，學會將以此為經驗，如同游鑑明理事建議可往東

部開辦研習營等。 

5.學會申請臺北市 103 年度第 2 期藝文補助申請-「 記錄女性  

  的聲音」口述歷史研習營計畫書報告。 

報告： 

 本計畫書於 4 月 15 日完成、寄出向臺北市 103 年度第 2 

期藝文補助申請「 記錄女性的聲音」口述歷史研習營相關

經費補助。北、中、南三場研習營經費總計為 316,984 元，

其中三場報名費收入 108,000 元，申請補助 158,492 元，

學會自備 50,492 元。囿於申請時程，無法事先請理監事們

一一審閱，非常抱歉，此計畫謝謝詹素貞常務理事的建議，

得以知曉有此補助申請機會。至於向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

術基金會申請補助乙事，因趕赴不及申請第一期，故能期

待下一次機會。 

6.新加入團體會員為佛教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文史資料 

   組個人會員徐祖明先生（中國籍）、方惠芳女士。103 年 3 

  月 31 日止，累計個人會員 105 人、團體會員 22 個單位。 

   學會希望增加會員人數，請各位理、監事能以每人推薦 5 

     名會員加入為目標，以增加會員人數。  

7.學會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財務收支情形，截 

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經費結存新臺幣 363,010 元。 

 

三、討論事項： 
 (一)案由：審核 102 年下半年度財務報表，請討論案。 

      說明：依內政部「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」進行本學會 102 年

度9月至12月財務狀況報告(包括收支表、現金出納表、

基金收支表及日記簿)。 

      決議：通過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；另沈常務監事提議因應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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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，學會應從開源方面著手，可從外界合作辦理研習

營或從會員收費機制考量。 

 

（二）案由：《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、實務與案例》一書出版狀況，

請討論案。 

   說明：有關本書封面、版型、版權頁、出版期程、撰稿人、贈

送冊數，請討論案。 

   決議： 

1.封面設計：請廠商再行調整後，再寄發彩色數位檔予各位 

            理、監事審閱。 

2.印刷冊數：1,000 冊。 

3.訂    價：新臺幣 450 元／冊，作者購書可打 7 折。 

        4.贈送冊數：以每篇作者贈送 3 冊為原則，但兩位作者合 

                    撰一篇者，則為一人 2 冊。 

5.行銷發售：《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、實務與案例》行銷通

路將盡可能商洽書局代銷。經臺史所所長即

本會謝常務理事同意，日後相關事務，可由

臺灣史研究所協助負責等。 

6.出版日期：今年 7 月。 

       

（三）案由：國家人權館籌備處委託代辦「口述歷史培訓」計畫，惠

請本學會予以協助，請討論案。 

      說明：為推廣口述歷史之運用、研究與教育推廣，進行本計畫。 

     1.活動預計規劃地點：大臺北地區。 

        2.預計辦理時間：103 年 9 月~10 月，分 2 梯次。      

        3.參加人數：預計每梯次 30 人為原則，額滿為止。 

        4.參加對象：國家人權館籌備處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承辦團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及各縣市政府口述歷史計畫從事人員參加。             

     決議：通過，由理事長全權籌辦。 

 

（四）案由：為充裕學會經費，以便推廣相關活動，請討論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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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說明： 

    1.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章程： 

     第五章經費及會計－第三十條第二款常年會費：個人會員 

     入會時一次繳交新臺幣伍千元常年會費者，或連續五年繳 

          交常年會費者為永久會員。 

     2.本會現有永久會員累計 39 名。 

     3.如個人永久會員亦能每年定期繳交常年會費，將對本會 

      的財務狀況有所幫助。 

  決議： 

    調整永久會員收費方法事涉章程條款修改。依據本學會章程 

    規定，章程條款修改乙事，須經會員大會同意，故此案先斟 

       酌修改部份，再提交今年 8 月召開的會員大會討論。 

   

四、臨時動議： 
(一)案   由： 召開 103 年度會員大會時間。 

    提案人：許雪姬理事長 

    決  議： 

      1.開會日期：8 月 23 日(週六)上午(暫訂) 

      2.會議地點：臺北市國史館(暫訂) 

      3.請侯理事協助處理。 

 

(二)案  由：建議學會整理會員繳納會費情形，進而提醒會員 

           繳清未繳會費及加強學會在社群網路宣傳以提 

           高知名度。 

   提案人：游鑑明理事 

   決  議： 

   1.學會先就中研院內的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員部分， 

    進行彙整、提醒繳清會費的通知。 

      2.社群網路須專人負責管理，囿於學會人力，只能就 

    學會官網、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相關網路代為分享 

       發送消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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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案 由：日本臺灣口述歷史研究會有意與臺灣口述歷史學      

           會合作，8 月底於臺北舉辦口述史相關學術研討 

           會。 

   提案人：許雪姬理事長 

   決  議：通過，由理事長全權籌辦。 

 

(四)案 由：購買《口述歷史實務手冊》時，匯款手續費及 

      寄送郵資費用，改為讀者自付。 

   提案人：林明洲理事 

   附議人：黃國琴監事 

   決  議：通過。 

 

 

五、散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